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课程负责人认定实施细则 

（试  行） 

为进一步贯彻落实《本科教学管理办法》（校教发〔2018〕

2 号）文件精神，加强基层教学组织建设，整合课程资源与

教师队伍，深化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改革，切实提高教学质

量，特制定本实施细则。 

一、认定原则 

在公共课、基础课和专业核心骨干课程中，以课程组的

形式进行申报，课程组成员不少于 5 人且必须承担本门课程

的教学任务，每位教师最多可认定为 1门课程负责人，同一

课程不重复认定。 

新专业或新开课程及其他情况导致无人符合课程负责

人认定条件的，设课程联系人 1 名，负责课程建设与管理。 

学校每年认定一次，成熟 1门认定 1 门，总量控制在 500

门左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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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申报条件 

1.具有与课程相关的学科专业背景，熟悉该课程所涉内

容的最近发展动态，有较强的组织管理和协调能力。 

2.主讲本门课程三年及以上，教学效果良好，具有高级

职称、非处级领导干部的一线专任教师。 

3.跨校区或跨学院建设的课程，课程负责人须是课程建

设归口单位教师，课程组成员须包括其他单位教师。 

三、工作职责 

1.负责组织本课程建设（含教材建设），制定或修订课

程教学大纲等教学文件。 

2.组织本课程的教学活动，包括选用教材、协助落实课

程教学任务、辅导、答疑、命题、阅卷、课程质量分析等。  

3.组织开展教学观摩和研讨活动，不断更新教学内容，

改进教学方法与手段，提高教学水平和教学质量，积极申报

各类教学研究项目。 

4.组织收集整理本课程教材、教辅资料、课件、试题库

等多种形式的教学资源，负责课程教学资料的归档工作。 

四、认定程序 

课程组牵头人向学院申报，各学院组织初审并限额推荐

课程负责人候选人，学校组织对候选人进行资格审查和认定，

已立项课程及课程团队负责人同等条件下优先认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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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经费与管理 

学校每学年对课程负责人履职情况进行考核，合格者计

20 学时的工作量，不合格者限期整改，连续三次不合格者取

消其认定资格。 

六、其他 

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实施，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 

 

 

教  务  处 

2019 年 3 月 4 日 


